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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李學景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42
傳真：08-7337061
電子信箱：a25165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終字第11402587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30000A114025874000-1.pdf、376530000A114025874000-2.odt、

376530000A114025874000-3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114年5月2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501504A號

令訂定發布之「國民補習教育學習內容」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5月2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501504B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內容於國民教育法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第54條施行

之日當學年度，自國民小學進修部初級及國民中學進修部

一年級起，逐年實施。請逐年依本內容規劃課程。若對本

行政規則有任何疑問，可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林視

察，電話：（02）7736-7872。

三、檢附發布令影本及國民補習教育學習內容如附件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 

附表  國民補習教育課程學習內容及實施節數 

 

進修部
類型 

國民小學初級 國民小學高級 國民中學 

節數 學習內容 節數 學習內容 節數 學習內容 

國語文 6-9 

參考課程綱
要語文領域
—國語文第
一及第二學
習階段 

4-5 

參考課程綱
要語文領域
—國語文第
二及第三學
習階段 

3-5 

參考課程綱
要語文領域
—國語文第
四學習階段 

英語文   1 

參考課程綱
要語文領域
—英語文第
二及第三學
習階段 

1-3 

參考課程綱
要語文領域
—英語文第
四學習階段 

數學與
科學 

3-4 

參考課程綱
要數學領域
第一及第二
學習階段、
自然科學領
域第二學習
階段 

3-5 

參考課程綱
要數學、自
然科學領域
第二及第三
學習階段 

2-6 

參考課程綱
要數學、自
然科學及科
技領域第四
學習階段 

社會與
生活 

2-3 

參考課程綱
要生活課
程，社會、
綜合活動及
藝術領域第
二學習階
段，健康與
體育領域第
一及第二學
習階段 

2-3 

參考課程綱
要社會、綜
合活動、健
康與體育及
藝術領域第
二及第三學
習階段 

4-5 

參考課程綱
要社會、綜
合活動、健
康與體育及
藝術領域第
四學習階段 

小計 11-15 10-14 10-19 

彈性學

習課程 
1-5 2-6 5-10 

總計 12-16 12-16 20-24 


